
苗栗市公所清寒優良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姓名  性別 □男       □女 

出生年月日    年   月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戶籍地址  
聯絡電話 

(必填) 

 

通訊地址  （手機）            

存簿帳號               學校年班  

□國小 智育  

90分以上 

(福安、文聖、福星、

文山：80分以上) 

□高中 智育  

80分以上 

(福安、文聖、福星、

文山：70分以上) 

□國中 智育  

80分以上 

(福安、文聖、福星、

文山：70分以上) 

□大專 

  以上 
智育  

80分以上 

(福安、文聖、福星、

文山：70分以上) 

德育  甲等或 80分以上 

檢附證件請

勾選 V 

□ 壹、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（居住滿 6個月以上，謄本最近三個月內） 

□ 貳、前一學期成績證明(正本) 

□ 參、學生本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(請務必檢附) 

□ 肆、印章（申請表蓋好章者毋須攜帶） 

□ 伍、其他證明文件 

 □1、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：中、低收入戶證明。 

 □2、單親家庭或原住民家庭：戶口名簿影印本或戶籍謄本。(單親者需含父或母) 

 □3、身心障礙者家庭：學生、父或母其中一人之身心障礙手冊影印本。 

□4、急難變故或重症者家庭：學生、父或母最近半年內診斷書或其他 

     具體證明。 

□5、福安里、文聖里、福星里、文山里四里轄內家境清寒有需要者：

轄區里長開立清寒證明。 

切結書 
本人未享有公費待遇或領有其他獎（助）學金，如有不實，願繳回全數獎（助）金，

特立切結書為憑。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審查結果 

□符合福利/身分別 □低收入戶  □中低收入戶  □單親 □身障

□原住民    □急難變故重症  □清寒家庭 

□不符合，原因：  

核章 
承辦人         課長             鄉鎮巿長 

 

※申請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


